拟表彰奖励全市人事编制系统

先进工作者名单

1、教育局    倪  虹  

2、环保局    孙桂梅   

3、卫生局    陈晓梅  

4、交通局    邱海燕   

5、审计局    毕丽翠  

6、文化局    李国华   

7、检察院    王  咏  

8、劳动局    周丽琴   

9、畜牧局    杨春艳   

10、镜管委   秦  光   

11、纪检委   周秀兰        

12、民政局   李长华  

13、组织部   李晓东

14、林业局   祖秉江 

15、财政局   张洪文

16、公安局   江锡山  

17、规划局   王  璇

18、建设局  魏向东

19、水务局  崔萌

20、物价局  王建国

21、国土局  王  晔

22、江南委  陈玉强

23、发改委  肖晓明

24、城管局  郭  燕

25、药监局  杨志敏

26、牡大学  王  冰

27、恒丰纸业  谢俊峰  （企业）

28、水泥集团  姚连英  （企业）

29、广电集团  李多琰  （企业）

30、黑宝药业 杨庆峰（企业）

请各单位对上述人员审核同意后填写《全市人事编制系统工作者审批表》，单位盖章后上报牡丹江市人事局考核培训办。

